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外宿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学院/书院
	
	专业
	
	班别
	
	学号
	

	住宿费缴交情况
	□已交20   —20   学年住宿费     元           □未交住宿费

	家庭详细地址
	

	外宿形式
	□住自家          □租房

	申请外宿理由
	

	申请外宿时间
	20   —20    学年

	外宿详细地址
	

	本人与户主关系
	
	户主姓名
	
	户主电话
	

	学生家长意见
	同意，外宿期间，一切责任由本人负责。【家长用黑色笔抄写】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家长电话
	

	班主任/辅导员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书院

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宿舍管理办公室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部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1）因家庭住址离校较近申请在家住宿，申请者应具有高州市区/茂南区户口，家庭住址必须在高州市区内/茂南区内或离校距离不超过3公里（须提供申请者家庭户口簿复印件）；

（2）因个人已婚、身心疾病或其他身体健康原因需要外宿（已婚学生要提供结婚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身心问题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应的证明材料；在家住宿的须提供申请者家庭户口簿复印件；在外租房的须提供与合法的房租赁合同书或协议书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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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外宿承诺书

学院          姓名：         班别         学号：         
在校外住宿期间，本人向学校作出如下承诺：

一、如实填写《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外宿申请表》，不弄虚作假，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二、租房后向学校提供与房东签订的租房协议（在家住宿的除外），并定期向班主任/辅导员和家长报告学习、生活情况。如租房地点变动，将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和家长报告。

三、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到校上课和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四、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下课往返途中注意交通安全，提高安全意识，确保自身的人身财物安全。
五、为保护校外住宿期间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利，将主动参加社会人身保险（保险费用自理）。 
六、在校外发生的一切纠纷、事故、人身财产安全等，均属个人行为，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校外住宿时间：20   — 20   　 学年。
八、本承诺书一式四份，学生工作部、所在二级学院书院、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本人各执一份。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